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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履歷優化競賽活動公告內容 
一、活動主題：第三屆履歷優化競賽。 

二、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31 日(四)17:00 止。 

三、活動對象：參加 112 年度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履歷健診服務或職場數位必備技講座「手機

製作影音履歷」講座之求職者。 

四、參加資格： 

1. 本項競賽以 110 年、111 年未曾參與臺中市履歷健診民眾及未參加履歷優化競賽者為

優先報名對象；參賽者不得同時報名 2 款文字履歷競賽項目。

2. 履歷進步獎：參賽者須接受 112 年度臺中市履歷健診服務，即可提供初始文字履歷及修

正後文字履歷作品報名參賽。

3. 履歷高手獎：參賽者須接受 112 年度臺中市履歷健診服務，即可提供初始文字履歷及修

正後自製文字履歷(非人力銀行公版履歷)、雙語版本履歷或其他創意履歷報名參賽。

4. 影音履歷獎：參賽者須參加臺中市就服處手機製作影音履歷主題講座，即可提供影音履

歷作品(需經剪輯後製非原始毛片)，以該作品報名參賽。

五、投稿方式： 

於臺中市政府就業服務一鍵Catch網站(https://1catchjob.taichung.gov.tw/cont.aspx? 

act=2208)填妥個人資料及參賽組別，並上履歷作品及規定資料報名即完成報名作業。 

六、參賽作品形式 

1. 文字履歷作品：

(1)投稿初始履歷及修正後作品皆應以PDF格式投稿，履歷作品(含附件)限為10頁以內。

(2)履歷應須呈現欲應徵職務。

(3)履歷內容應具備個人資料、學經歷及個人照片。

(4)自傳字數(含標點符號)為 300 字以上 800 字以內。

(5)報名履歷高手獎之作品應為自製履歷(非人力銀行公版履歷)、雙語版本履歷或創意設

計履歷等形式。

2. 影音履歷作品：

(1)影片長度須為 1 分鐘以上 3 分鐘以內，畫質須為 1080P 以上。

(2)影音履歷內容應具備個人介紹、相關學經歷及欲應徵職務等內容，影片需經剪輯、後

製(如字幕或特效等)非原始毛片。

(3)投稿作品應上傳至 YouTube、Google 雲端等網路平台，以該作品連結網址報名。

(4)投稿作品應為首次發表之作品、未曾公開發表獲獎，內容不得利用他人既有之作品或

違反善良風俗之情形。

https://1catchjob.taichung.gov.tw/cont.aspx?act=2208
https://1catchjob.taichung.gov.tw/cont.aspx?act=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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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方式： 

本競賽採三階段評審，各階段評選方式如下： 

1. 第一階段：活動工作小組初審汰除形式不符合之參賽作品。 

2. 第二階段：由評審委員依評分標準進行複審，採序位法排定前 10 名進入決選。 

3. 第三階段：由活動主辦單位決選前 3 名、佳作 2 名得獎者。 

八、評分標準： 

1. 履歷進步獎 

(1) 履歷架構完整度(包含個人介紹、技能專長、學經歷說明及職涯願景等)30% 

(2) 自傳敘述完整度(內容非流水帳、語意流暢度、用詞及用字正確性等) 30% 

(3) 內容與應徵職務契合度 20% 

(4) 修正進步幅度(評估初始履歷與修正後履歷改善情形) 10% 

(5) 美編設計與排版(人力銀行公版履歷本項不予計分)10% 

2. 履歷高手獎 

(1) 履歷架構完整度(包含個人介紹、技能專長、學經歷說明及職涯願景等)30% 

(2) 美編設計與排版(人力銀行公版履歷本項不予計分) 30% 

(3) 自傳敘述完整度(內容非流水帳、語意流暢度、用詞及用字正確性等) 20% 

(4) 內容與應徵職務切合度 10% 

(5) 雙語寫作能力或專長特質及就業積極度 10% 

3. 影音履歷獎 

(1) 履歷架構完整度(腳本構思、個人介紹、技能專長、學經歷說明及職涯願景等) 30% 

(2) 視覺呈現(包含場景規劃、美學設計及服裝儀容等) 25% 

(3) 內容與應徵職務切合度 20% 

(4) 影片製作技巧(拍攝手法、剪輯流暢及後製完整度) 15% 

(5) 口語表達能力、個人特質呈現及就業積極度 10% 

九、得獎公告及頒獎活動： 

1. 得獎名單及頒獎資訊將於 112 年 10 月 6 日(五)15:00 前公告於活動網站。 

※初始履歷及得獎作品將遮蔽或隱碼涉及個人資訊及公司資訊等內容，於活動網站

www.tceso-resume.com.tw 公開分享。 

2. 得獎者應配合於主辦單位公開活動進行頒獎活動受理頒發獎狀及獎品。 

  

http://www.tceso-resu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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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獎項規劃： 

獎項 履歷進步獎 履歷高手獎 影音履歷獎 

第
一
名 

【Apple 蘋果】 
Apple Watch SE手錶 

市價 7,900 元 

【Apple 蘋果】 
iPad 9(10.2 吋/WiFi/64G) 

市價 10,900 元 

【ASUS 華碩】 
E410MA 14 吋筆電 
市價 9,990 元 

 
  

第
二
名 

【Motorola】 
E40(4G/64G)手機 
市價 4,990 元 

【GIANT 捷安特】 
FD806 折疊腳踏車 
市價 7,800 元 

【Electrolux 伊萊克斯】 
Well Q6 無線吸塵器 
市價 6,990 元 

 
  

第
三
名 

【日本 Siroca】 
SC-A1210W咖啡機 
市價 3,980 元 

【ASUS 華碩】 
VZ229H 22 型 螢幕 
市價 4,890 元 

【Frigidaire 富及第】 
11L 新 1 級 除濕機 
市價 4,690 元 

   

佳
作
2
名 

【Oral-B德國百靈】 
D12.N 電動牙刷 
市價 1,599 元 

【CookPower 鍋寶】 
AF-0288W氣炸鍋 
市價 1,280 元 

【大家源】 
日式雙溫控火烤料理爐 

市價 1,786 元 

  

 

※若廠商供貨或遇有缺貨情況，將以同等值商品替代。 

※實際獎品將依供貨廠商提供為主，需維持價值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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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賽注意事項： 

1. 著作權與授權 

(1) 參加者須詳閱競賽規則等相關規範與說明，若作品與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選。 

(2) 參加作品需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之原創版權所有作品，違者取消得獎資格，嚴禁

剽竊、臨摹或 抄襲之情事。若發現參賽作品違反以上事項，並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

以取消其參賽與得獎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如因此造成第

三者之權益損失及所產生之法律責任，參賽創作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3) 作品不得涉及暴力、色情、譭謗等違反善良風俗，一經察覺，立即取消得獎資格，追回

獎項，其衍生的民、刑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4) 作品主題、格式，如未按規定者，經查證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參加及獎勵。 

(5) 參賽作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肖像權、個人資料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係由

參賽者自行負擔法律之責任，主辦單位得取消資格。 

(6) 影片音樂版權規範：參加者得自行創作配樂或運用 YouTube 等網站免費授權等製作，

或可由參加者提供授權播出之公播音樂。 

2. 注意事項 

(1) 投稿者參賽作品應自行將投稿檔案備份，所有參加作品得獎與否均不予退件。 

(2) 獲獎之作品，將於活動截止日後由主辦單位個別通知得獎者，得獎者需無償提供參賽作

品之高解析度影片檔案，否則視為棄權論。 

(3) 得獎者獲得之獎項應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中獎金額或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0 元整，

需申報中獎人個人所得，若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依法應扣繳 10%稅金(非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依法扣繳 20%稅金)；若中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得

獎資格。 

(4) 凡報名參加即視同已閱讀並完全同意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5)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以活動網站公布資料為主，主辦單位保留解釋修改之權利。 

(6)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保留對活動網站、活動規則、獎項及得獎公布等的修

改權利，修改後不另行通知。 

3. 獎項之撤銷 

(1) 創作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2) 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審委員之公正性、專業性，經查證屬實者。 

(3) 未依本計畫各點辦理。 

(4) 其他違背法令行為。 

(5) 取消資格之獲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應繳回獎項，逾期不履行時，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